
 課程名稱: 屋頂作業主管

 報名須知: 

   一、依據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8條」規定，凡持有工安相關證書者須
依其工作需求，定期參與在職訓練課程。
二、適用對象：取得「「屋頂作業主管」結業證書者。
三、報名時需提供學員報名課程之『結業證書』證書字號並傳真證書影本至本會，未
提供者視同未報名。
四、每三年需複訓 6小時，上課時間：18：30-21：30
五、當日上課請攜帶身分證正本，以利確認身份，謝謝

 上課地址: 

課程內容

課程項目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
時
數

上課地
點

營造安全衛生設施管理、營造作業危
害特性介紹

-- -- -- --

營造業災害事故案例分析說明與預防
對策

-- -- --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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